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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国家储备棉花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企业代国家储备棉花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０日财政部发布 财会字〔1997〕33号）

一、 会计科目１．在“特准储备物资”科目下设置“国储棉”明细科目，核算企业代国家储备的棉花的实际成本，并按棉花的批次、等级进行明细核算。  ２．在“特准储备资金”科目下设置“国储棉资金”明细科目，核算企业代国家储备棉花由国家拨入的资金等。  ３．增设“２５２特种储备借款”科目，核算企业代国家储备棉花而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借入的款项。  ４．增设“５０４转出价差”科目，核算企业代国家储备物资出库而转出的价差收入或支出。期末应将本科目余额结转“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５．在“其他应交款”科目下设置“国储棉价差收入”明细科目，核算企业出库国家储备棉花应归还、上交或应转增国拨资金的价差收入。  ６．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下设置，“应付国储棉利息”明细科目，核算企业代国家储备棉花收到预拨的特种储备借款利息。  ７．在“应收补贴款”科目下设置“应收国储棉补贴款”明细科目，核算企业代国家储备棉花应收的费用补贴。  

二、 帐务处理１．企业收到国拨棉花特准储备资金，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特准储备资金－－国储棉资金”科目。按规定上交时，作相反分录。  ２．企业代国家储备棉花而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借入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特种储备借款”科目。归还专项借款时，作相反分录。  ３．企业采购国家储备棉，根据发展帐单支付的价款和运杂费等，借记“特准准备物资”科目，按照支付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照实际支付或应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帐款”等科目。  ４．企业出库国家储备棉，按照实现的销售收入和按规定收取的增值税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规定收取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按照实现的销售收入，借记“商品销售收入”科目。结转成本时，借记“销售成本”科目，贷记“特准储备物资－－国储棉”科目。销售国储棉应交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借记“商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科目。  

企业出库国家储备棉发生的价差收入转出时，借记“转出价差”科目，贷记“其他应交款－－国储棉价差收入”科目；归还中央财政垫付的利息、费用和上交时，贷记“其他应交款－－国储棉价差收入”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规定将部分价差收入增加棉花国拨资金时，借记“其他应交款－－国储棉价差收入”科目，贷记“特准储备资金－－国储棉资金”科目。

企业收到国家拨给的专项用于棉花储备库改造和与储备体系建设有关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专项应付款”科目；待拨款项目完成后，属于核销部分，报经批准后，冲销“专项应付款”科目，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有关科目；其余部分转入“资本公积”科目，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企业出库国家储备棉发生的价差支出，经批准冲减棉花国拨资金，借记“特准储备资金－－国储棉资金”科目，贷记“转出价差”科目。５．企业收到预拨的特种储备借款利息，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国储棉利息”科目；支付利息时，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国储棉利息”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６．企业为保管国家储备棉花而发生的有关费用，借记“经营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企业应于月份终了，按照规定的费用定额补贴标准计算应收的定额补贴，借记“应收补贴款－－应收国储棉补贴款”科目，贷记“补贴收入”科目；收到补贴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补贴款－－应收国储棉补贴款”科目。７．对因不可抗力使国家储备棉受到的损失，经批准冲减国拨资金的，应按损失的金额扣除保险公司等的赔偿款后的余额，借记“特准储备资金－－国储棉资金”科目，贷记“特准储备物资－－国储棉”科目。  

对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国家储备棉霉烂变质而发生的损失，按照现行会计制度处理，不得冲减国拨资金；同时企业应将霉烂变质的部分，按照同品级、同长度和同数量予以补充国储棉库存，但企业不得调整帐面价值。

三、 会计报表１．在“资产负债表”“其他长期资产”项目下，增设“特准储备物资”项目，反映企业为国家特准需要而储备的物资。本项目根据“特准储备物资”科目余额填列。  ２．在“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项目下，增设“特准储备资金”项目，反映企业为国家储备物资而形成的资金。本项目根据“特准储备资金”科目余额填列。  ３．在“资产负债表”长期借款”项目下，增设“特种储备借款”项目，反映企业为国家储备物资而向银行借入的专项贷款。本项目根据“特种储备借款”科目余额填列。  ４．在“损益表”“减：抵扣销售收入的应交款”项目（第１－－１行），设置“减：转出价差收入”（转出价差支出以“－”号反映）项目（１－－２行），反映企业代国家储备物资出库时转出的价差收入。本项目根据“转出价差”科目本期借方发生额填列，“转出价差”科目如为贷方余额，在本项目中以“－”号填列。  ５．在“财务状况变动表”“无偿调出固定资产净损失”项目下增设“减少特准储备物资”项目，反映企业年度内特准储备物资的减少数，本项目根据“特准储备物资”科目的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在“增加长期投资”项目下增设“增加特准储备物资”项目，反映企业年度内特准储备物资的增加数，本项目根据“特准储备物资”科目的借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特准储备资金”科目及“特种储备借款”科目的本年增加数和减少数，分别在“增加长期负债”和“偿还长期负债”项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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